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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股东收益 

及填补措施（修订稿）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工作

的意见》（国办发[2013]110 号）的要求，为保障中小投资者知情权、维护中小

投资者利益，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即期股东收益摊薄的影响进行了认真分析，并制定了相关填补措

施。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股东收益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不超过 1,520,912,547 股，募集资金不超过 120

亿元，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13,084,751,004 股。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公司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为 6,145,463.6 万元。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

司总股本数及净资产规模均会有所增加。本次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用于购

买 15 架波音 B787 飞机项目（含座椅等其他机内配套辅助设施）、直销电子商

务平台整合与升级项目、机上 WIFI（一期）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和收益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体现盈利，因此，在公司股本和净资

产均有所增加的情况下，如果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所属会计年度净利润未实现相

应幅度的增长，公司摊薄后的即期每股收益和净资产收益率面临下降的风险。 

1、本次发行摊薄即期股东收益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影响的假设前提 

（1）考虑到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审核和发行需要一定时间周期，假设本次非

公开发行方案于 2016 年 6 月实施完毕，该完成时间仅为估计。 

（2）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1,520,912,547 股，发行价格不低于 7.89

元/股，按发行数量上限预计，假设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 1,520,912,547 股，

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增至 14,605,663,551 股。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发行完成时间和股份数量仅为预计值，最终以经中国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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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与管理委员会核准发行的实际发行完成时间和股份数量为准。 

（3）假设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120 亿元，不考虑扣除发行

费用的影响。 

（4）2014 年度公司现金分红金额为 68,341.70 万元，占 2014 年度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的 18.07%。假设公司 2015 年度现金分红金额占 2015 年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的 15%，并于 2016 年 7 月实施完毕。 

（5）2015 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6,280,498 万元，

考虑到本公司业绩受到宏观经济、航空运输业周期以及业务发展状况等因素影

响，2015 年本公司整体收益情况较难预测，假设 2015 年收益有以下两种情况： 

①本公司 2015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与2015年三季度财务报告的数

据保持一致，即 628,049.8 万元； 

②本公司 2015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 2015年三季度财务报告的数

据的 4/3 倍，即 837,399.7 万元。 

假设公司 2016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较 2015 年同比增长 10%

和 20%两种情况。 

本利润假设仅作示意性分析之用，不代表公司对 2015 年、2016 年利润的盈

利预测与承诺，该利润的实现取决于市场状况变化、经营团队的努力程度等多种

因素，存在不确定性。 

（6）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公司拥有国泰航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泰航空”）29.99%的股权，而国泰航空拥有公司 20.13%的股权，存在交叉持股

现象，因此国泰航空持有公司股权中的 29.99%部分以股本扣减形式作为库存股

计入合并财务报表，本次测算在进行每股收益及每股净资产指标测算时也相应考

虑了交叉持股的影响。 

（7）不考虑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对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如项目

经济效益、财务费用、投资收益）等方面的影响。 

（8）在预测公司本次发行后期末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时，不考虑除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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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发行募集资金、利润分配和净利润之外的其他因素对本公司净资产的影响。 

2、本次发行摊薄即期股东收益对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基于上述假设前提，公司测算了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即期股东收益摊薄的影

响，具体主要财务指标情况如下： 

    （1）假设本公司 2015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与 2015 年三季度财务

报告的数据保持一致，即 628,049.8 万元 

项目 
2014 年/2014

年 12 月 31 日 

2015年/2015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净利润较 2015 年增长

10% 

2016 年净利润较 2015 年增长

20% 

2016 年/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2016 年 12 月 31 日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总股本（万股） 1,308,475.10 1,308,475.10 1,308,475.10 1,460,566.35 1,308,475.10 1,460,566.35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万元） 

378,238.80 628,049.80 690,854.78 753,659.76 

本期现金分红

（万元） 
59,287.00 68,341.70 94,207.47 

本次发行募集资

金总额（万元） 
1,200,000.00 

期初归属于母公

司的所有者权益

（万元） 

5,415,419.00 5,434,001.20 5,993,709.30 

期末归属于母公

司的所有者权益

（万元） 

5,434,001.20 5,993,709.30 6,590,356.61 7,790,356.61 6,653,161.59 7,853,161.59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31 0.51  0.56  0.53   0.61  0.58 

每股净资产（元/

股） 
4.42 4.87  5.36  5.99  5.41  6.04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6.98% 10.98% 10.97% 10.01% 11.90% 10.87% 

注：期末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预计）＝期初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本期现金分红

＋本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本次股权融资额） 

（2）本公司 2015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 2015 年三季度财务报告的数

据的 4/3 倍，即 837,399.7 万元 

项目 2014 年/2014 2015年/2015年 2016 年净利润较 2015 年增长 2016 年净利润较 2015 年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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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2 月 31 日 12 月 31 日 10% 20% 

2016 年/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2016 年 12 月 31 日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总股本（万股） 1,308,475.10 1,308,475.10 1,308,475.10 1,460,566.35 1,308,475.10 1,460,566.35 

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

（万元） 

378,238.80 837,399.70 921,139.67 1,004,879.64 

本期现金分红

（万元） 
59,287.00 68,341.70 125,609.96 

本次发行募集资

金总额（万元） 
1,200,000.00 

期初归属于母公

司的所有者权益

（万元） 

5,415,419.00 5,434,001.20 6,203,059.20 

期末归属于母公

司的所有者权益

（万元） 

5,434,001.20 6,203,059.20 6,998,588.92 8,198,588.92 7,082,328.89 8,282,328.89 

基本每股收益

（元/股） 
0.31 0.68  0.75  0.71  0.82  0.77  

每股净资产（元/

股） 
4.42 5.05  5.69  6.30  5.76  6.37 

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 
6.98% 14.38% 13.93% 12.77% 15.10% 13.85% 

注：期末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预计）＝期初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本期现金分红

＋本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本次股权融资额） 

如上表所示，在完成本次非公开发行后，预计短期内公司基本每股收益和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将会出现一定程度摊薄，其中基本每股收益摊薄程度较小。

同时，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资产负债率也将有所下降，资产负债率的下

降有利于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和财务结构的稳定性。 

（二）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股东收益的风险提示 

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项目实施后，预计未来几年公司的净利润将有所增厚，

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逐步投入并产生效益需要一定的过程和时间，在募集资金项

目产生效益之前，公司利润实现和股东回报仍主要依赖公司现有业务。在公司总

股本和净资产均增加的情况下，每股收益和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将在短

期内出现一定幅度的下降。特别提醒投资者理性投资，关注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后即期股东收益被摊薄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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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公司应对本次非公开发行摊薄即期股东收益采取的填补措施 

1、加强募集资金管理，防范募集资金使用风险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确保本次发行募集资金专款专用，公司已经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

规定和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使用与管理制度》，明确规

定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以便于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以及对其使

用情况进行监督，保证专款专用，由保荐机构、存管银行、公司共同监管募集资

金按照承诺用途和金额使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董事会将持

续监督募集资金的专项存储，配合监管银行和保荐机构对募集资金使用的检查和

监督，以保证募集资金合理规范使用，合理防范募集资金使用风险。 

2、加快新购飞机的投入运营，争取早日实现预期效益 

本次募集资金将部分用于购买 15 架波音 B787 飞机项目（含座椅等其他机

内配套辅助设施），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行业发展趋势及公司未来整体战

略发展方向，具有良好的市场发展前景和经济效益。公司审慎判断市场，抓住有

利时机购买飞机，拓展国际市场，将新引进飞机部分替代老旧飞机，有助于进一

步优化机队结构，成功服务中国国航长期以来坚持的“国内国际均衡发展、以国

内支撑国际”的市场布局原则，实现公司枢纽网络战略布局；同时随着新飞机的

投入运营，能有效降低油耗和维护成本，提高公司航空运输业务的竞争力，进一

步巩固公司在航运业务市场的龙头地位，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战略转型，拓展利润

空间，迎来更多的业务机会。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将尽可能加快新

飞机的投用进度，以尽早实现项目收益。 

3、深入实施公司发展战略，实现转型升级 

在中国宏观经济转入“新常态”的情况下，民航也将步入“新常态”，增长

驱动发生转变，未来将转变为效率提升、改革和创新驱动；管理日趋精细化；移

动互联网推动航空公司商业模式的创新和变革，直销、附加收费、C2B 等都将影

响行业的发展轨迹；成本控制成为航空公司盈利的关键；在航空价值链上将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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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产业化和专业化。 

在新环境的背景下，公司积极寻求转型升级，在扩大机队规模及优化机队结

构的同时，开发直销电子商务平台整合与升级项目和机上 WIFI（一期）项目，

提升公司直销比例，降低营销费用并为大数据挖掘奠定基础，抢占空中互联网入

口先机，提升旅客服务体验和满意度，增加附加服务价值，推动公司战略顺利实

施落地。 

4、优化公司资本结构，改善财务状况 

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公司合并报表口径的资产负债率为 69.07%。本次

非公开发行项目中用于购买 15 架波音 B787 飞机项目（含座椅等其他机内配套

辅助设施）、直销电子商务平台整合与升级项目、机上 WIFI（一期）项目和补

充流动资金项目，飞机引进将带来较高规模的资本支出，同时机队规模的扩大也

将带来营运资金需求的上升，面临一定的资金压力。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

司的资本金将得到有效补充，有利于公司降低资产负债率，改善公司资本结构，

进一步优化财务状况，降低偿债风险，提升抗风险能力，为公司的健康、稳定发

展奠定基础。 

5、完善利润分配制度，强化投资者分红回报机制 

为了建立健全公司科学、持续、稳定的分红决策和监督机制，积极回报投资

者，引导投资者树立长期投资和理性投资理念，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落

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证监发[2012]37 号）、中国证监会《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证监会公告[2013]43 号）的要

求，公司对《公司章程》中涉及利润分配政策的现金分红条款进行修订。《关于

修改<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和《关于制定<中国国际航空股

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15-2017）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已经在 2015 年 7 月

27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公司已建立了对投资者持续、稳定、科学的回报规划与机制，强化了中

小投资者权益保障机制。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将严格执行《公司章程》等相关

规定，切实履行分红义务，在符合利润分配条件的情况下，积极推动对股东的利

润分配，努力提升对股东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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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不断完善公司治理，为公司发展提供制度保障 

公司将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

构，确保股东能够充分行使权利，确保董事会能够按照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行使职权，作出科学、迅速和谨慎的决策，确保独立董事能够认真履行职责，

维护公司整体利益，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确保监事会能够独立有效地行

使对董事、经理和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财务的监督权和检查权，为公司发展

提供制度保障。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